有机热载体锅炉维修技术协议
甲方：甘肃酒钢集团科力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乙方：
 为保证甘肃酒钢集团科力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有机热载体锅炉维修业务外包后，便于进行管理、约束设备维修行为，确保设备维修工作安全、有序进行，保障生产稳定顺行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，达成本协议。
一、设备概况
   甲方此次外委维修的有机热载体锅炉安装于耐火材料作业区，2017年4月份安装投用，原用于蒽油加热，间歇使用2年6个月后于2019年11月份停用，2019年锅炉内检、外检均合格，停用前锅炉使用效果良好。具体设备数据如下：
1.设备名称：有机热载体锅炉
2.规格型号：YQ(Y)W-2000Q(Y)
3.设备级别：C级
4.热功率：2.0MW
5.额定工作压力：1.0MPa
6.载热体：导热油
7.燃烧介质：天然气
8.数量：1台
9.生产厂家：河北金梆子锅炉有限公司    
二、维修范围
[bookmark: _GoBack]   乙方负责对甲方锅炉本体及附属管路进行检查、维修、导热油清理更换；负责对锅炉所用的天然气及附属计量柜等进行检查、维修；负责锅炉及天然气所属计量表具的外委校检；负责对导热油管线进行更改、制作水箱、盘管等；负责于浴池热水管路接点及管路敷设施工；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的材料备件（含导热油）均由乙方自行提供。
3、 工程期限
该项目必须于2022年5月31日前完工，具备锅炉使用条件。
4、 技术及验收要求
1.锅炉维修所更换的零部件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，安装使用前经甲方验收合格、同意后方可使用；乙方应严格按照国家特种设备安全、修理标准，通过本次修理全面恢复甲方有机热载体锅炉的安全性能和技术性能。
2.所更换、增加的配件必须经甲方签字认可，旧件交回甲方保存。 
3.有机热载体锅炉维修后通过嘉峪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合格，顺利点火投用后视为合格。
五、双方责任
1.甲方责任  
负责提供施工现场所需的水电，提供锅炉本体及相关资料；负责办理天然气送气手续；负责协助办理锅炉检验所需手续。  
2.乙方责任
负责制定施工维修组织方案和安全管控措施；负责按协议要求完成所有施工内容；负责配合甲方办理特种设备相关手续；负责组织进行锅炉初次点火试车。 
六、其他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   
  甲方：甘肃酒钢集团科力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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